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俊萍诉你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公司退还租赁保证金
50000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 2019年 11月 28
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小云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公司退还租赁保证金
125000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 2019年 11月 28
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
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立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
本金 26635.38 元、支付利息 6401.90 元、费用
6206.56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1年 1月 15日，此后
的利息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诉讼费
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异312号

罗晓梅：

本院在执行褚海文与宁夏赛莱诺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申请人褚海文提
出请求：追加罗晓梅为本案被执行人。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听证会传票、廉政监督卡、涉养老诈骗线
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0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963号

郭文婧：

本院受理原告郭巧花与被告郭文婧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1400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尚迎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与被告尚迎春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
80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尚迎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19350.49
元和利息 4017.16元，以上共计 23367.65元，被告尚迎春还应向原告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支付自2021年1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 14.6%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尚迎春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
与被告刘梅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808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刘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信用卡透
支本金 27997.56 元和利息 6831.40 元，以上共计
34828.96元，被告刘梅还应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光明支行支付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14.6%为限）。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5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刘梅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马建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90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建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偿还透支本金 14848.34元和利息 4769.29
元，以上共计 19617.63 元，被告马建还应支付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
息（以年利率14.6%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67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马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小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马小兰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901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小兰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偿还透支本金 14126.10元和利息 6599.71
元，以上共计20725.81元，被告马小兰还应支付自
202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
息（以年利率14.6%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24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马小兰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杨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90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军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偿还透支本金 4312.14元和利息 862.43
元，以上共计5174.57元，被告杨军还应支付自2021
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
年利率 14.6%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杨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周少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周少林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901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少林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偿还透支本金 5998.26元和利息 1566.75元，
以上共计 7565.01元，被告周少林还应支付自 2021
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
年利率 14.6%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
告周少林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李雯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901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偿还透支本金29488.20元和利息9471.61元，以上
共计 38959.81元，被告李雯还应支付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
14.6%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26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
李雯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
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康天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康天
乐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90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康天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透支
本金 14425.40元和利息 5164.29元，以上共计 19589.69元，被告康天
乐还应支付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
（以年利率 14.6%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73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康天乐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
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曹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曹
茜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90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曹茜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
透支本金12997.65元和利息4174.85元，以上共计17172.5元，被告
曹茜还应支付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
息（以年利率14.6%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7元，公
告费 300元，由被告曹茜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文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士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世和·天玺国际中心商
铺租赁合同》于2023年3月29日解除，被告立即腾空涉案房屋并交还给
原告；2.被告向原告支付截止 2023年 3月 29日前欠付的租金 8474.75
元；3.被告按照 55元/月/㎡租金标准的 2.5倍向原告支付 2023年 3月 30
日至2023年4月30日占用费11681.9元，并自2023年5月1日起按照55
元/月/㎡租金标准的2.5倍向原告支付占用费至实际搬离之日；4.被告向
原告支付违约金7008.7元；以上合计27165.35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0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650号

丁志勇：

本院受理原告富军与被告丁志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
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 200000元，利息
31080元（暂算自 2019年 5月 1日至 2023年 8月 1日，按年利率
3.65%计算，共计200000*3.65%/365天*1554天=31080元）并按照
市场贷款报价利率支付自2023年8月2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
利息；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 5000元及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振南：

本院受理原告孙庆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 158万元，支付利息 5000元；2.本案
诉讼费以及律师代理费等相关费用由被
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二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小辉：

本院受理原告刘虹与被告田小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为：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田小辉向原告刘虹支付所欠房
租 17000元、采暖费 11529元、物业费 2328元、电梯费 2880元、楼
道电费 75元、水费 168.5元，合计 33980.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西一楼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694号

袁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曲武与被告曲海宝、袁海龙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令：1.被告返还非其享有的220000元财产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
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鹏飞：

本院受理原告何生朝与被告杨鹏飞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
89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外出查无详址，现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特此公告。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杨鹏飞：

本院受理原告妥成功与被告杨鹏飞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
41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外出查无详址，
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金川、杨彩莲：

原告张军智与被告张金川、杨彩莲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
初 19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张金川、杨彩
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张军智的借
款30万元；二、驳回原告张军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6550元，公告费600.00元由被告张金川、杨彩莲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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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金昱元能源化学有限公司16万吨年离子膜
烧碱 20万吨年PVC树脂改造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已委托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完成征求意见稿，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或建议。

一、查询环评报告书全文的方式和途径
1、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qGV8WgEKg⁃

kU5Hegi88fQw
提取码：lmf1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电话联系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区域附近的群众和单位可提出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WqGV8WgEKg⁃
kU5Hegi88fQw

提取码：lmf1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的意见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电话与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宁夏金昱元能源化学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总 联系电话：18152430085
地址：吴忠市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区块一
环评单位：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金工 联系电话：0951-3026308
地 址：银川市金凤区富安巷102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起10个工作日内

宁夏金昱元能源化学有限公司16万吨年离子膜烧碱20
万吨年PVC树脂改造升级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文件的要求，现将《宁夏天
都山750kV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1）天都山 75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本期新建主变 2×

2100MVA，电压等级 750kV/330kV/66kV，750kV 出线 6 回，
330kV 出线 10 回，本期至白银Ⅰ回 750kV 出线侧装设 1 组
180Mvar高压并联电抗器，本期每组主变低压侧装设2×120Mvar
低压电容器和2×120Mvar低压电抗器。

（2）白银～黄河Ⅰ、Ⅱ回750kV线路开断接入天都山工程：
新建线路全长 1×45.0km，其中白银侧Ⅰ回开断线路长度 1×
13.5km，Ⅱ回开断线路长度 1×12.5km；黄河侧Ⅰ回开断线路长
度 1×10.3km，Ⅱ回开断线路长度 1×8.7km。除变电站出线段采
用双回路架设外，其余均按两个并行的单回路架设。本工程需
拆除白银～黄河 I、Ⅱ回 750kV线路长度 26.4km，共拆除铁塔
56基。

（3）白银750kV变电站保护改造工程：对白银750kV变电站
二次系统进行改造，原至黄河变 2个 750kV间隔更名为天都山
变。

（4）黄河750kV变电站保护改造工程：对黄河750kV变电站
二次系统进行改造，原至白银变 2个 750kV出线间隔更名为天
都山变。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www.nx.

sgcc.com.cn。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前往国网宁夏

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和北京百灵天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查阅，其地址及联系方式见下文。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公众。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北京百灵天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北
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北理工中关村国防科技园4号楼
2层，联系人：李工；电话：010-68535267；邮编：100081；Email：
lichao@larkworld.com。

环评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地址：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450 号，联系人：张工；电话：
0951-4933587；邮编：750018；Email：460554320@qq.com。

宁夏天都山750kV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宁夏万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宁夏万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我司”）经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已进入破产和解程序。经案件审计机构审计，我司对下表内
33户债务人享有债权。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之规定，我司特向我司的债务人公告催收如下：
一、请下表内的债务人或其承继人筹措资金，立即向我司归还所欠债务，履行还款义务（注：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二、下表内的债务人或其承继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逃避债务，否则我司将采取诉讼途径进行催收（我司地址：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

曹闸村（五葡路北侧东园镇政府向东200米）；邮编：755000；电话：18809595537）。特此公告。
宁夏万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债务人信息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单位（个人）名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马宗海

中燃慧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孙彦虎

王晓茹

宁夏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孙清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
司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单位（个人）名称

宁夏天然阳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中卫市科源农贸有限公司

宁夏自然之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中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万立军

王春燕

万秋霞

陆炜

李勇

周兆刚

李福平

序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单位（个人）名称

聂吉成

田德毕

陈学琴

王萍

中天世纪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甘肃新农汇智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天鹰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宁夏储备粮中卫储备库

广州市喜塞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粮油批发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刘洋

中卫市科源农贸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中卫市科源农贸有限公司（下称“我司”）经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已进入破产和解程序。经

案件审计机构审计，我司对下表内1户债务人享有债权。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
七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
财产”之规定，我司特向我司的债务人公告催收如下：

一、请下表内的债务人筹措资金，立即向我司归还所欠债务，履行还款义务（注：若债务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二、下表内的债务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逃避债务，否则我司将采取诉讼途径进行催收（我司地
址：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旭日隆祥营业房）；邮编：755000；电话：18809595537）。特此公告。

中卫市科源农贸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债务人信息一览表

序号

1
单位（个人）名称

中卫市自然资源局

宁夏华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 2023年 9月 26日上午 10:30在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银川市兴庆

区大新家园西区2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具体内容如下：
一、拍卖标的:

序号12
标的名称

大新家园西区1号楼商业1层03室
大新家园西区1号楼商业1层04室

面积（㎡）372.05151.07
起拍价（元）4022977.001686848.00

备注

二、注意事项：1.有意参拍的竞买人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或法人单位；2.在交易过
程中涉及到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其它税、费由委托人和买受人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相应的部分；3.根
据标的起拍价格分档次交纳参拍保证金。标的起拍价格≥100万元，参拍保证金为5万元/份；标的起
拍价格＜100万元，参拍保证金为2万元/份。一份保证金仅能成交一个标的。账户名称：银川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账号:6401001005000003717-99B，开户行：石嘴山银行银川新华街支行；4.报名及保
证金交纳截止时间：2023年9月25日下午16时；5.标的展示时间：2023年9月13日-25日；6.标的展
示地址：银川市兴庆区；7.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庆祥街9号柏桂苑（百盛王朝大厦）2110室。报名
费：200元。联系电话：09518567321 18209606767。

竞买人拍卖前务必现场看样和审阅拍卖资料，未看样或未审阅拍卖资料者风险自负。

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

本公司与白丹同志签订的劳动合
同，因劳动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
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原因，于 2023年 9
月5日解除。其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手
续解除劳动合同后 15日前办理。解除
劳动关系需由劳动者本人签字，因本人
拒绝办理离职手续，本公司通过刊登报
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宁夏新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年9月22日10时在中

拍平台对以下车辆进行公开拍卖：

1、别克牌小型普通客车（GL8），标的车辆型号为

别克牌SGM6531UAAAA，登记日期为2016年3月24
日。

参考价：10万元（保证金2000元）

2、宝马745L1轿车一辆，登记日期2003年8月4
日。

参考价：2万元（保证金2000元）

标的以现状进行拍卖，即日起开始预展，详情请

见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联 系 方 式 ： 杨 先 生 13995299729

0951-6718909
联系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一号通

道口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胡龙涛川味调料经销

部:

你单位工伤职工王维军于 2023
年 7月 25日向我委申请工伤伤残等
级评定及停工留薪期确认，我委于
2023年 8月 10日作出伤残等级为玖
级、停工留薪期为7个月的确认结论，
现本委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公告期30
日。如你单位对此鉴定结论有异议，
你单位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

银川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3年9月13日

公告
宁夏兄弟仁义科贸有限公司：

张孝存（系张亮父亲）于 2021年 12月 24日向我局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报称张亮在你单位位于金凤区湖畔嘉苑从事电梯安

装工作，2021年12月4日下午，张亮在湖畔嘉苑清和苑25号楼2
单元准备安装五楼电梯井外幕玻璃过程中不慎从高处摔下，于

12月4日21时43分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相关规定，

你公司对张亮工伤认定申请负有举证责任，现我局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银人社伤举证字（2023）504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你公司提出答

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逾期未提供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我局将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

定书。领取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期限为举证期限届满后 20日内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9月13日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3年 9月 21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对大武口区解放东街 97号进
行公开拍卖，建筑面积133.77平方米，参考价
46.91万元，保证金4万元。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
勘查标的，我公司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
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交纳竞拍保
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我
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
会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
城中区贰栋柒号

联 系 方 式 ： 0951-5986008
15809687999 李女士

减资公告
中卫市雷利祥电力工程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500MA75YMUT8E），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予以减资，注册资金
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至 300万元，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中卫市雷利祥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马月林（女，身份证号：62052319******

2601）、王静（女，身份证号：64032219******
0327），因你们自 2023年 6月在工作当中出现
重大事故，给幼儿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本人
提出自愿离职后不配合幼儿园解除劳动合同，
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根据《劳
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决定自2023
年9月5日起解除与你们的劳动关系。你们本
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7日内到本幼儿园办理
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宁夏中宁县阳光幼儿园

2023年9月13日

预售公告
项目名称：枫香庭院住宅项目
预售面积：1#、2#、5#住宅楼，总面积：

15298.94平方米，总套数：120套。
房屋坐落：灵武市怀远街与朔方路交会

处
预售证：（2023）房预售证第08、09、10号
法定代表人：丁云
售房单位：宁夏明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售房电话：0951-4715888。

2023年9月13日

拍卖中止公告
宁夏正通达拍卖有限公司2023年8月

30日在《宁夏法治报》上发布的拍卖会现因
故中止，恢复拍卖时间另行通知。

2023年9月13日

成立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政策

规定，申请设立银川市金凤区棒垒球协
会，现予以公告。

社会团体名称：银川市金凤区棒垒
球协会

法定代表人：张晓晓
注册资金：叁万元整
业务主管单位：银川市金凤区文体局
特此公告

2023年9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龙柱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500083514540B），经 2023年
9月 12日股东会决议及工商局批准，决定减
少公司现有注册资本。由现在的32000万减
至 1000万元，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
所有与本公司有债权关系的企业及自然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中卫市沙坡
头区广厦金岸华庭 1#楼 211申报债权债务，
逾期不申报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2023年9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德创建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1100317859083B），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德创建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预售公告
项目名称：白鹭湾
预售面积：1#住宅楼 9584.64㎡、72套，2#住宅

楼 10367.28㎡、72套，3#住宅楼 10900.62㎡、72套，
5#商业楼614.22㎡、3套，6#商业楼803.63㎡、6套。

房屋坐落：灵武市永安路东侧、西平路北侧
售房许可证：（2023）房预售证第01—05号
法人代表：王捍英
售房单位：宁夏盛景乐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售房电话：0951—4108666。

2023年9月13日

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
禹贵喜（640***********311X）、马强（6204**********

1413）、金 学 军（6401**********0310）、马 俊

（6401**********2210）同志：

因你们已向公司提交辞职报告，但未及时办理离职
手续或未进行人社系统社保解除签字，我公司已经多次
向你通过电话、短信等沟通告知未果。特登此公告进行
告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7日，即视为送达。

你等本人7日内在“我的宁夏APP”或“登录宁夏人力
资源及社会保障系统”进行线上解除签字。逾期后果自
负。特此公告。

宁夏泰益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沙 文 强（6422**********0014）、王 宏 祖（6422**********3571）、张 文 杰

（6422**********0017） 、 马 生 龙 （6405**********4215） 、 马 存 福

（6422**********1215）、马金彪（6402**********2036）、王浩（6422**********

2211）、晏伟（6401**********2810）同志：

因你们离开公司有30日之余，也未向公司提出任何请假手续，现已严重违反
《考勤管理制度》，故依据第5.8.9之规定，特此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7日，即视为送达。

你等本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在7日内前来公司办理手续以及本人在“我的宁夏
APP”或“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系统”进行线上解除签字。逾期后果自
负。特此公告。

宁夏泰益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公 告
兹有赵建国于 2023年 9月 1日向我处

申请撤销（2021）宁银国信证字第 302号公
证书，本处予以撤销，该公证书自始无效。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信公证处

2023年9月13日


